
员工学历和职称奖励办法

一、奖励项目

1、由公司统一组织员工参加国民系列教育（不含党校），国家承认学历（教育

部备案）的专科、本科、硕士生、博士生的在职教育（不经公司统一组织再教育

人员要严格执行审批程序）。

2、由公司统一组织员工报考或申报的全国专业技术职称和注册执业资格考试，

包括初级（助理级）职称、中级职称与高级职称（副高、正高），以及技能等级

考试，包括技师、高级技师（不经公司统一组织申报的，原则上不予报销）。

二、报名条件及流程

（一）在职教育

1、参加申报人员必须是公司的在岗职工（含劳务派遣）。

2、申报人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由本人申请，单位同意，人力资源部备

案后（见附表），方可报名参加各类函授、自学等考试。

3、职工报名参加学习的专业必须与现岗位工作对口或煤矿主体专业，具体由人

力资源部负责审核，审核未通过的不予奖励。

4、员工考试合格后，要在入学后带学生证或有关证件到人力资源部备案，未及

时备案的，不予奖励。

5、未参加由公司统一组织函授考试的，需提供函授机构的有关资质证明，经公

司查验后，再行批复。

（二）职称评审

1、参加申报人员必须是公司的在岗职工（含劳务派遣）。

2、参加申报人员必须参加公司统一组织的全国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技能等级考

试，不经公司报考的，原则上不予报销。



3、员工拿到全国专业技术资格和技能等级证书后，到人力资源部备案，经核实

后，方可生效。

三、奖励范围及标准

员工参加国民系列教育（不含党校），国家承认学历的专科、本科、硕士生、博

士生，学习期满、考试合格，校验本人学历档案、毕业证、成绩单等有关的学历

证明，经公司验审批准后，凭收费单位出据的缴费发票一次性报销，标准为专科

3000元、本科 5000元、硕士及以上学位 20000元；员工参加公司统一组织的全

国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评审的，以及技能等级技师、高级技师考试的，凭取得的

相关证书，实行定额报销，职称标准为初级（助理级）300 元、中级 500元、高

级 1000元；注册执业资格证书 300 元；技能标准为技师 300 元、高级技师 500

元。

四、时间及要求

1、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鲁菏煤电发[2007]39 号文《关于鼓励员工自学成

才的通知》同时废止。

2、受奖励人员，从受奖之日起，必须为企业生产建设服务五年，服务不满五年

的（集团内部调动除外），按比例退回未服务期限内奖励金额。

3、人力资源部是本办法的组织、监督、审核和执行的管理部门，未尽事宜由人

力资源部负责解释。


